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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簡章報名表 

報名類別：□1.海岸阿美語    □2.賽考利克泰雅語  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： 編號： 

姓名 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黏貼照片 

性別  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現職  

通訊 

地址 
 

E-MAIL  
聯絡 

電話 

(H)： 

行動： 

最高

學歷 
 

經歷 

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序號 曾服務之單位 職稱 起訖年月 

1    4    

2    5    

3    6    

認證

合格 

證書 

語言別 登記年月日 證書字號 

   

報考人簽章  

二、報名資料審查（由學校填寫，請勿自填） 

基本 

資料 

審核 

本人最近三個月二吋半身脫帽照片

一式1張 

有(  ) 

無(  ) 
國民身分證 

有(  ) 

無(  ) 

原民會能力認證合格證書及合格人

員研習結業證書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核發之教學支援人員研

習合格證書 

有(  ) 

無(  ) 
簡歷 

有(  ) 

無(  ) 

最高學歷畢（結）業證書 
有(  ) 

無(  ) 
專長證明文件（無者免） 

有(  ) 

無(  ) 

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（無者免） 
有(  ) 

無(  ) 
 

初審 

結果 

□符合 

□符合，但需補件 

□資格審核未錄取 

人事單位 

初審簽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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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簡歷 

姓名  
報考 

類別 
 

學歷 

 

經歷 

 

專長 

 

參與或指導

相關活動 

具體事蹟 
 

個 

人 

教 

育 

理 

念 

 

※本簡歷請準備一份，於報名時繳交，A4格式，每份以不超過一頁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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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積分審查表（資料審查） 

編號：＿＿＿（考生勿填） 

姓名 
 

身分證字號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年 月 日 

積分項目 內 容 
給分 

標準 

本人自

填分數 

單項 

總分 

審查人員 

複核審查 
備註 

該語言別

族語能力

認證等級 

(最高6分) 

1.102年前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

格證書。 

2.103年以後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

高級以上合格證書。 

3  

 

 

 

繳交影

本，正

本驗畢

歸還。 

103年以後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通

過優級 
6   

學歷 

(最高6分) 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畢業 3分  

 

 

 
專科（副學士）畢業 4分   

大學（學士）畢業 5分   

碩士以上畢業 6分   

教學經歷 

(最高6分) 

每滿一學期加1分，於本市服務滿二學期以上

可另加2分，最高以6分為限 
6分     

獎勵 

(最高12分) 

最近5年

(105.04.23

-

110.04.22) 

推 廣 族

語經歷 

指導學生參加原住

民族語相關競賽 

全國賽第1至3名 
一張 

3分 
 

 

 

 

有關獎

勵，請

提出相

關佐證

資料備

查。 

繳交影

本，正

本驗畢

歸還。 

 

全國賽第4至6名 
一張 

2分 
  

縣市級競賽 

第1至3名 

一張 

2分 
  

個人參加原住民族

語相關競賽 

全國賽或臺北市級競

賽獲獎者/他縣市 

一張 

2分/1分 
  

一般獎勵 

臺北市機關學校推動

族語教學活動敘獎證

明/他縣市 

一張 

2分/1分 
  

擔任原住民族語認

證典試委員 
委員證明書 

一張 

3分 
  

族語及文化相關著作 

1.各大學、研討會原住民族

語相關學術論文（非碩博

士論文） 

2.經出版在案的族語文學或 

教學創作（非碩博士論文） 

具應考者為第一作

者之姓名著作相關

證明 

一份 

2分 
  

資歷積分總分    

報考人簽章  審查人員簽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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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切 結 書 

立切結書人＿＿＿＿＿＿報考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

老師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，本人願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或由學校依規

定予以解聘： 

一、報考原住民族語老師，如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

用辦法第28-3條規定情事者。 

二、如為教育部「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所登載之人員。 

三、經通知錄取，未依規定時間報到應聘者。 

四、所提有關證明資料有不實等情事。 

 

    此致 

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址： 

電   話：(公) 

(私) 

行動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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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委 託 書 

立委託書人＿＿＿＿＿＿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到場報名貴市110學年度國民中

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，特委託＿＿＿＿＿＿代為辦理報名手續。 

 

    此致 

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委員會 

 

委  託  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住     址： 

電     話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受 委 託 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

住     址： 

電     話：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0 年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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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臺北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成績複查分數申請表 

姓  名  

項  目 原得成績 複查成績 

資料審查   

口試   

教學演示   

總分   

申請日期  申請人簽章  

複查結果 

□ 成績計算無誤。 

□ 成績計算有誤，應更正為 

__________分。 

甄選委員會 

簽 章 
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

 

 


